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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持有的欣泰电气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之前，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欣泰电气”）6,000,000 股，

占欣泰电气总股本 3.50%，自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全部解禁为无限售流通股。 

2、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出售其持有的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6,000,000 股（股票代码：300372，股票简称：

欣泰电气），并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事宜。 

3、公司出售欣泰电气股票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 出售方式 出售时间 出 售 均 价

（元） 

出 售 股 数

（股） 

占欣泰电气

中股本的比

例（%） 

欣泰电气 大宗交易 2015.12.25 17.09 6,000,000 3.50 

合计 2015.12.25 17.09 6,000,000 3.50 

4、本次拟出售资产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证券市场情况对上述可供出售资产进行处置，可以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交



易金额扣除成本、印花税、手续费及企业所得税后的投资收益初步计算约为人民

币 5595.18 万元（结算数据可能略有误差），最终投资收益的金额及相关财务数

据以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信息为准。 

2、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